
  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第三條 

適當措施

“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特別是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

化領域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

發展和進步，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

權和基本自由。” 

消除歧視的法律依據 

25. 為消除基於性別的歧視，香港現已實施多條國際公約及

本地法例。除了《婦女公約》之外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

國際公約》及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自� 1976 年便引

入香港。該兩條公約規定，締約國須確保男女均有相同權利享有

兩條公約所載的一切權利。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也保證，兩條

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。� 

26.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實現該兩條公約所訂的目的，並通過

立法和推行有關政策，以實施兩條公約的規定。 1991 年制定的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，便是為了使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

公約》中適用於特區的規定得以在本港法律中實施。該條例對政

府和公共主管當局均具約束力。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規定，人人

得享人權法案所確認的權利，不分任何區別，包括無分性別。香

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又規定，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且應受

法律平等保護，無所歧視。� 

27. 在本港法例方面，正如在上文“第二條”的章節中所

述，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是禁止基於性別、婚姻狀況或懷孕的歧視

的主要法例，涵蓋範疇包括僱傭、教育、投票資格以及被選的資

格等。《殘疾歧視條例》訂定條文，消除基於人的殘疾而引致在

僱用、處所提供、教育、進入處所、合夥、職業訓練、加入會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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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體育組織等範疇的歧視。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則保障有責任

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人士免受歧視。

統籌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實施的事宜 

28. 有些人對婦女事務委員會所擔當的角色和職責表示懷

疑。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專責促進婦女發展的中央機制，為促進婦

女福祉的工作注入了新動力。目前，香港除了實施不同法例保障

婦女，以及由平機會執行法定職責以消除歧視外，婦女事務委員

會負責從全面着眼，就一切婦女關注的事項提出宏觀策略建議。

委員會自� 2001 年� 1 月成立後，隨即積極投入工作，通過推展三

項須優先處理的工作，即性別觀點主流化、增強婦女能力和公眾

教育 (見“第二條”一章 )，落實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

和促進婦女福祉，取得良好進展。� 

29. 婦女事務委員會與政府合作無間，推動當局於制訂政策

和措施時顧及婦女的觀點及需要。委員會又就廣泛的民生事務向

政府提供了寳貴的意見和建議，其中包括健康護理服務、為婦女

提供公共房屋、資訊科技訓練、家庭服務、暴力問題、收集及整

理性別分類數據、市區重建、香港長遠規劃、體育發展，以及婦

女參與政府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工作等。

性別觀點主流化措施 

30. 在決策過程中顧及性別觀點，並且聽取社會不同人士� (包

括兩性� )的意見，可讓政府作出更明智的決定，達致更妥善的管

治。因此，委員會向政府陳述了性別觀點主流化的重要性，而政

府也同意在不同的政策範疇逐步落實這個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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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為協助政府人員從性別角度考慮問題，婦女事務委員會

參照海外的經驗，制訂了一份檢視清單，以協助分析政策有否顧

及性別觀點，並評估不同的政策和計劃為兩性所帶來不同的影

響。委員會又製備一套資料，讓政府人員了解與性別觀點主流化

有關的概念。� 

32. 檢視清單已在五個公共政策範疇試行，委員會現正修訂

該份清單，準備在� 2003 年用於數個新政策範疇。此外，為了使

更多機構廣泛採用該份清單，委員會已制訂策略和計劃，讓政府

部門、婦女組織和相關機構參與當中的工作。� 

33. 提升政府人員在婦女事務方面的能力，是上述策略的重

要一環。為協助政府人員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婦女的觀

點，我們已安排公務員接受與性別課題相關的訓練，藉以提升他

們的能力，加深他們對性別課題及婦女事務的認識。這類培訓現

由大專院校提供，同時也邀請非政府機構人員出席，與公務員分

享經驗。至今超過� 500 名社會福利署、教育統籌局、香港警務處

的人員，以及新入職的政務主任曾參加這類訓練課程。我們打算

把訓練計劃擴展至公務員其他職系和職級，並考慮採取措施，有

系統地在公務員訓練課程中納入性別觀點。� 

34. 婦女事務委員會十分重視與非政府機構和學術界的合

作。委員會一直與非政府機構合力推展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工作。

委員會在擬訂檢視清單的過程中，曾在� 2002 年� 2 月與非政府機

構舉行交流會，就性別觀點主流化策略，以及如何加強非政府機

構和學術界在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方面的工作，收集意見和建

議。委員會將繼續與非政府機構和學術界合作，推展這方面的工

作。� 

35. 婦女事務委員會相信就這個課題推行公眾教育，可令市

民更支持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工作，從而形成一股推動力。委員會

的長遠目標是整個社會� (包括非政府組織和私人機構� )一同落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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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觀點主流化。

有關婦女的研究、調查和數據蒐集 

36. 有些非政府機構曾要求蒐集更多按性別劃分的數據和進

行性別分析。政府充分了解到蒐集和整理性別分類的數據，對進

行性別分析和對制訂政策時考慮性別因素都很重要。政府統計處

（統計處）負責蒐集和整理多項有關性別的分類統計數字，一些

已按性別分類的數據載錄在附錄� D。這些統計數字大部分已於統

計處的統計報告內發表，但由於篇幅所限，較仔細的分項數字或

未能在報告內盡列。然而，統計處可因應個別數據使用者的要

求，提供更詳盡的資料。� 

37. 除整理附錄� D 所載的性別分類統計數字外，統計處（自� 

2001 年起）每年都會編製關於性別統計的綜合統計刊物《香港

的女性及男性─主要統計數字》。年刊內有關性別的分類統計數

字來源廣泛，而且方便參考，反映了香港女性與男性的社會及經

濟狀況，涵蓋範圍包括人口特徵、教育水平、就業概況、健康狀

況、公共事務的參與情況等。� 

38. 為更深入了解香港婦女各方面的情況，以協助制訂促進

婦女福祉的策略，婦女事務委員會進行了下列調查和研究︰� 

(a)	 就香港婦女對生活現況滿意程度進行一項電話調查。調

查結果已在� 2002 年� 3 月發表；� 

(b)	 就香港女性在商業和非政府機構的就業情況進行一項郵

遞問卷調查。調查結果已在� 2002 年� 11 月發表；以及� 

(c)	 就婦女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進行一

項認知和意見調查。調查範圍也包括公眾對一些性別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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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的看法，包括是否需要實行性別觀點主流化、妨礙婦

女發展潛能的因素、性別定型問題等。

政府現正就  “時間運用� ” 和  “妨礙婦女參與社會事務的因素� ” 

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，調查結果可望於� 2003 年稍後時間發
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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